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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3        证券简称：天山生物        公告编号：2019-123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0 月 28 日，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山生物”、“原告”）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

公司收到（2019）新 2301 民初 7640 号《昌吉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经法

院审查，该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立案审理。 

二、关于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机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 

（二）受理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 

（三）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芜湖华融渝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二：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三：刘柏权 

被告四：华中（天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五：武汉泰德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六：烟台汉富满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七：上海锦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八：广州市陆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九：桂国平 

被告十：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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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十一：北京汉富融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十二：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十三：吉林市华睿信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十四：东莞市卓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被告十五：温巧夫 

被告十六：上海载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十七：北京天星盛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十八：苏召廷 

被告十九：东莞市东博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二十：优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二十一：新余天鹰合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二十二：深圳前海昆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二十三：新疆新域博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二十四：上海笛信投资管理事务所 

被告二十五：张惠玲 

被告二十六：张伟华 

被告二十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鹰合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二十八：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二十九：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三十：罗爱平 

被告三十一：广东联顺佳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三十二：郑昆石 

被告三十三：深圳市卓益投资有限公司 

（四）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各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暨撤销原告与各被告于

2017 年 9月 7日就各被告向原告转让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签署的《新疆

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德宏等关于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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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五）案件起因 

2017 年 9 月 7 日，天山生物与各被告等交易相对方共 36 名转让方签订《新

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德宏等关于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资产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天山生

物以向各被告及其他交易相对方共36名转让方发行A股股份以及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其持有的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3 月 30 日更名为大象广告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大象广告公司”）股份，交易总价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定为

237,261.45 万元。其中，与各被告的对价为 122,355.41 万元。同时，各被告等

转让方在《资产协议》中向原告天山生物做出了一系列声明、保证及承诺事项。

其中承诺包括大象广告公司的资产真实、完整，大象广告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

报表真实及公允地反映了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于财务报表所对应时点的资产、负

债（包括或有事项、未确定数额负债或有争议负债）等。 

《资产协议》签订后，原告天山生物按约向相关转让方发行了相应比例的股

份。2018 年 12 月份，原告天山生物查询发现《资产协议》项下的转让方存在大

量隐瞒大象广告公司《资产协议》签订前涉嫌民间借贷、对外担保、潜在纠纷、

或有事项、挪用资金、业绩造假、合同造假以及财务数据造假等且未向原告披露

的情况。 

各被告作为《资产协议》项下的转让方之一，同时作为大象广告公司转让前

的股东之一，向原告天山生物承诺大象广告公司的资产真实、完整，大象广告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真实及公允地反映了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于财务报表所

对应时点的资产、负债（包括或有事项、未确定数额负债或有争议负债）等。但

转让方却存在大量隐瞒大象广告公司对外担保、潜在纠纷、或有事项、挪用资金、

业绩造假、合同造假以及财务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且该些行为已严重影响

评估报告对于大象广告公司股权价值的评估，最终使原告天山生物基于已严重高

估大象广告公司价值的评估报告以及各被告等转让方的虚假承诺等欺诈行为而作

出了错误的购买意思表示，从而签订了案涉《资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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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已由昌吉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外，公司及控制下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鉴于公司已无法控制大象广告（详见公司于2019年 1月18日发布的2019-005

号公告），公司未知大象广告及其所属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备查文件 

1、（2019）新 2301 民初 7640 号《昌吉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